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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事好商量”助推基层社会治理 

周文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

民民主的真谛。”近年来，江苏省政协指导市县政协全面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在推动政协协商与基

层协商有效衔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积极创新探索，取得了良好成效。促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工作常态长效，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政协组织应充分彰显专门协商机构制度优势，特别是要将政协委

员的作用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 

深入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是党政所需、群众所盼、政协所能 

推进“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可以为基层群众搭建更多议事、说话的平台，可以进一步丰富和拓展新时期政协委员

履职为民的空间，有利于提升基层协商民主的水平，充分彰显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 

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是政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之举。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基层社会治

理新格局”。人民政协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理应发挥更大作用。基层处

于国家治理的第一线，是寻求人民群众“最大公约数”的重要载体。通过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既有助于形成充

分体现集体智慧的科学决策，又可及时向群众做好解疑释惑、理顺情绪工作，将矛盾及时化解在基层。 

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是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渠道、

各种方式就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特别是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协商，既尊重多数人的意愿，又照顾少数人的

合理要求，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通过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政协组织将协商平台搭建

到群众家门口，畅通了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切实体现了“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 

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是新时代政协工作提质增效的现实需求。政协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是历史发展的趋

势。通过开展“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引导政协委员沉入基层，根植人民，深接地气，密切与群众的联系，吸收更多的

履职养分，更加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真正把问题找准、把原因理清、把建议提实，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委员履职的成效，扩大

政协工作的影响力。 

政协委员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与作用 

政协委员是人民政协履职主体。切实发挥政协委员主体作用，是做好政协工作的重要基础和关键环节。在“有事好商量”

协商议事工作中，政协委员应切实担负起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的政治责任。 

充分发挥地位特殊、影响力强的优势，更好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凝聚广泛共识。政协委员与所联系界别的群众有着密切联

系，可及时掌握其思想动态，在协商中准确反映群众诉求。政协委员地位特殊、视野开阔，能够更加客观地分析问题，更好兼

顾各方面的利益。政协委员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当协商中利益各方意见不统一时，由政协委员来做春风化雨、化解矛盾

的工作，更易得到群众认可。 

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提高协商意见建议的“靶向性”和“含金量”。政协委员大多理论修养深、专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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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好、眼界思路宽，掌握协商的方法和本领，所提建议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较强。政协委员还具有在政协履职的丰富经验，具备

协商精神和沟通协调的技巧，善于在对话、交流的基础上引导达成一致、形成共识。 

充分发挥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放大协商议事工作“乘数效应”。政协委员对协商过程中了解到的群众诉求，可以

转化为提案或社情民意信息，促进问题得到解决。通过积极宣传基层协商的好做法、基层社会治理的好成效，推动协商民主的

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充分发挥民主监督的优势，推动协商议事工作成为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政协委员可以围绕协商成果的落实组织监督

性视察，开展“回头看”。还可对协商成果落实情况开展质效评估，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南京市鼓楼区政协在《“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室工作规则》中明确规定了“三协商三报告”流程，从“议题产生协商”到“事中协商”，再到第三阶段的

“效果评估协商”，构建以协商成果转化落实为最终目的的履职闭环，切实推动了一些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为政协委员参加“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搭建更多平台、创造更优条件 

当前，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中，政协委员与群众间的常态化联系与互动机制还未完全建立，委员在推动形成基

层协商民主合力上作用发挥还不明显。为此，政协组织需要进一步做好“搭台”文章，推动委员力量进一步下沉、激发委员履

职活力进一步迸发，更好地发挥政协委员在“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中的优势与作用。 

拓展“多层面”的基层协商议事平台。不断丰富拓展政协委员在基层履职的载体。对已建成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室

视情进行更新改造、提档升级，推进协商议事室、委员工作室、社情民意信息联系点“三位一体”建设，开展学习座谈、协商

议事、团结联谊、公益服务等协同履职，进一步做“优”存量。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协商议事室，培育协商

品牌；推广“就地协商”“随时协商”“线上协商”，灵活开展多样化的协商活动，让协商议事室成为扎根群众身边的协商平

台；大力推进委员工作室建设，开展界别协商，更好地彰显界别特色。 

推动委员“下沉”基层常态化。结合省市政协系统开展的“三走进一联系”“两突出一提升”活动，健全完善“政协委员

进社区”运行机制。建立挂钩结对联系机制，全体区政协委员分别挂钩联系相应的协商议事室。在邀请四级委员参与协商议事

活动时，充分考虑议题内容与委员界别、专业的匹配度，主动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委员参与，提高协商的针对性。将政协委员

参与“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工作、联系服务群众的情况，纳入委员履职年度考核，引导委员深入社区倾听民声、反映民意，

协商于民、协商为民。 

提升委员“会协商”的能力水平。结合“书香政协”建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的要求，组织

委员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全面增强履职本领。尤其是要强化实践锻炼，帮助委员培育协商精神，把握协商民主的原则、要义、

方法。围绕协商议题，组织委员到矛盾问题最集中的地方去，切实掌握真实全面的第一手资料；向专家学者咨询论证，增强建

言的科学性、有效性。依托协商议事室，畅通信息沟通渠道，组织委员和基层群众线上线下互动，让协商民主时刻在线、永不

落幕。 

完善“双向发力”的制度机制。不断完善“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规则和工作制度，确保“协”有依据、“商”有规矩。

在协商中，政协委员既要做到言之有理、言之有方，又要善于在多元中立主导，在多样中谋共识，尤其要在一些敏感点、风险

点、关切点上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团结奋进的正能量。针对在基层协商中发现的共性问题，通过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渠

道向党委、政府反映。建立质效评价机制，组织委员对协商成果的落实和反馈开展跟踪监督，提出监督意见，督促问题得到根

本解决。 


